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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22 /2014 號文件  
 

 
2 0 1 2 至 2 0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
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(會 議 於 2 0 1 3 年 11 月 2 1 日 舉 行 )  
 
TTC 1  續 議 事 項 ：  

－  討 論 有 關 介 乎亞

皆 老 街 與 登 打士

街 一 段 的 西 洋菜

南 街 及 西 洋 菜南

街 與 花 園 街 之間

的 一 段 豉 油 街，

這 些 範 圍 內 之行

人 專 用 區 越 來越

混 亂 ， 似 無 政府

狀 態  

  

會 上 通 過 旺 角 西 洋 菜 南 街 行 人 專 用 區 ( 亞 皆 老

街 與 登 打 士 街 之 間 的 一 段 西 洋 菜 南 街 及 西 洋 菜

南 街 與 花 園 街 之 間 的 一 段 豉 油 街 ) 逢 星 期 一 至

星 期 五 全 日 恢 復 通 車 ， 並 只 於 星 期 六 、 星 期 日

及 公 眾 假 期 正 午 1 2 時 至 晚 上 1 0 時 實 施 行 人 專

區 。  
 
委 員 同 意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致 函 運 輸 署 ， 促 請 署 方

早 日 落 實 上 述 決 議 。  

  

運 輸 署  
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( “警 務 處 ” )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環 境 保 護 署  

  －  關 注 緊 急 車 輛未

能 順 利 通 過 渡船

角 文 蔚 街 、 文苑

街、文 英 街等「內

街 」  

 路 政 署 已 於 2 0 1 3 年 11 月 2 0 日 完 成 在 渡 船 角 文

蔚 街 、 文 苑 街 、 文 英 街 劃 設 時 限 禁 區 的 工 程 。  
 運 輸 署  

路 政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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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－  討 論 進 出 旺 角新

世 紀 廣 場 的 大型

車 輛 對 太 子 道西

及 其 他 道 路 安全

的 影 響  

 路 政 署 將 在 2 0 1 4 年 1 月 在 聯 運 街 交 通 交 匯 處 展

開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旅 遊 巴 士 可

經 聯 運 街 駛 離 新 世 紀 廣 場 。  
 
委 員 另 對 太 子 道 西 1 5 2 A - D 號 停 車 場 門 前 人 車

爭 路 的 問 題 表 示 關 注 ， 促 請 警 方 加 派 人 手 在 該

處 維 持 秩 序 ， 並 要 求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跟 進 有 關

情 況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TC 2  運 輸 署 /路 政 署 正 在

施 工 中 或 準 備 於 短

期 內 施 工 的 區 域 交

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

時 間 表 ( 截 至 2 0 1 3
年 1 0 月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路 政 署  

       
TTC 3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路 香

港 段  西 九 龍 總 站

工 程 進 展 及 臨 時 交

通 管 理 計 劃  

 有 委 員 要 求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 在
向 當 局 交 還 深 旺 道 及 旺 堤 街 臨 時 支 援 工 地 之

前，先 在 該 處 進 行 重 鋪 地 磚 和 綠 化 工 程。此 外 ，

有 委 員 提 出 港 鐵 公 司 在 高 鐵 工 程 期 間 ， 應 一 併

於 富 榮 花 園 外 面 一 段 海 泓 道 進 行 路 面 提 升 工

程 。  
 
有 委 員 希 望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( “西 九 管 理 局 ” )
在 決 定 西 九 文 化 區 地 積 比 率 增 幅 前 ， 先 進 行 交

通 影 響 評 估 和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運 輸 署  

西 九 管 理 局  

T T C  4   查 詢 西 九 文 化 區 及

高 鐵 總 站 最 新 的 交

通 評 估 及 規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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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
TTC 5  強 烈 要 求 警 方 正 視

砵 蘭 街 ( 咸 美 頓 街

至 碧 街 ) 一 段 回 收

店 車 輛 長 期 霸 佔 車

位 、 違 規 停 泊 、 危

害 途 人 及 駕 駛 者 生

命 安 全 、 街 道 衞 生

問 題  

 有 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把 砵 蘭 街（ 咸 美 頓 街 至 碧 街 ）

的 貨 車 泊 位 改 為 旅 遊 巴 士 泊 位 ， 或 把 上 述 路 段

劃 為 每 日 上 午 7 時 至 晚 上 7 時 的 時 限 禁 區 ， 以

解 決 現 時 該 處 的 貨 車 泊 位 長 期 被 回 收 店 車 輛 佔

用 的 問 題 。  
 
此 項 將 列 為 續 議 事 項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TC 6  要 求 於 柯 士 甸 道

1 0 6  -  11 6 號 對 出 行

人 路 增 設 欄 杆  

 運 輸 署 原 則 上 同 意 沿 柯 士 甸 道 1 0 6 - 11 6 號 行 人

路 增 設 欄 杆，並 會 就 此 諮 詢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意 見。 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7  要 求 提 升 1 2 A 、

1 2 B、 1 2 S 及 3 號 專

線 小 巴 服 務  

 有 委 員 希 望 第 3、 1 2 A、 1 2 B 和 1 2 S 號 小 巴 專 線

營 辦 商 在 財 政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， 增 加 班 次 和 改 善

服 務 ， 以 切 合 居 民 所 需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8  要 求 正 視 界 限 街 行

人 胡 亂 過 路 問 題  
 界 限 街 近 洗 衣 街 的 路 段 鄰 近 高 架 道 路 連 接 地 面

之 處 ， 因 此 ， 運 輸 署 不 建 議 在 該 地 點 加 設 行 人

過 路 處 。 警 方 已 加 派 人 手 留 意 上 址 的 情 況 ， 並

對 亂 過 馬 路 的 行 人 提 出 檢 控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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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TC 9  要 求 政 府 從 速 改 善

果 欄 周 邊 的 交 通 陷

阱  

 運 輸 署 將 與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可 行 措 施 ， 提 醒

從 麗 翔 道 轉 出 渡 船 街 的 駕 駛 者 注 意 在 行 人 過 路

處 前 慢 駛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10  要 求 港 鐵 完 善 『 全

月 通 優 惠 』 計 劃 以

及 評 估 『 都 會 優 惠

票 』 的 收 費  

 有 委 員 希 望 港 鐵 公 司 推 出 統 一 的 車 費 優 惠 計

劃，讓 搭 乘 港 鐵 各 線 的 乘 客 享 有 同 樣 車 資 優 惠。 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TTC 11  油 站 變 捷 徑 ？   運 輸 署 將 主 動 聯 絡 香 港 蜆 殼 有 限 公 司 ， 反 映 委

員 對 駕 駛 人 士 抄 捷 徑 從 塘 尾 道 油 站 駛 出 旺 角 道

的 關 注 意 見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12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－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

系 統 －－ 彌 敦 道

伸 延 工 程 ( 截 至

2 0 1 3 年 1 0 月 的

進 度 報 告 )  

  

路 政 署 代 表 報 告 ， 署 方 未 有 接 獲 旺 角 道 南 面 地

下 公 用 設 施 遷 移 工 程 和 新 舊 水 管 接 駁 工 程 引 致

大 廈 搖 晃 的 投 訴 ， 行 人 天 橋 延 伸 工 程 亦 未 有 延

誤 ， 預 計 可 於 2 0 1 6 年 竣 工 。  

  

路 政 署  

  −  港 鐵 尖 沙 咀 站

A 1 出 入 口 客 用

升 降 機 工 程 進 度

 因 應 尖 沙 咀 港 鐵 站 A 1 出 口 進 行 客 用 升 降 機 工

程 ， 康 文 署 騰 出 九 龍 公 園 部 分 地 方 供 公 眾 使

用 ， 港 鐵 公 司 現 時 暫 借 該 位 置 擺 放 該 項 工 程 的

 港 鐵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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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及 臨 時 交 通 管 理

措 施  
物 資 ， 公 司 將 於 會 後 向 工 程 職 員 查 詢 該 空 地 何

時 可 重 新 向 外 開 放 。  
       
       
(會 議 於 2 0 1 4 年 1 月 1 6 日 舉 行 )  
 
TTC 1  續 議 事 項 ：  

－  強 烈 要 求 警 方

正 視 砵 蘭 街 ( 咸
美 頓 街 至 碧 街 )
一 段 回 收 店 車

輛 長 期 霸 佔 車

位 、 違 規 停 泊 、

危 害 途 人 及 駕

駛 者 生 命 安

全、街 道 衞 生 問

題  

  

運 輸 署 計 劃 在 咸 美 頓 街 至 碧 街 的 一 段 砵 蘭 街 設

立 行 人 過 路 處 ， 現 正 透 過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進

行 地 區 諮 詢 。  
 
有 委 員 希 望 警 方 加 強 執 法 ， 打 擊 上 址 貨 車 泊 位

長 期 被 人 霸 佔 的 問 題 。  

  

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TC 2  運 輸 署 /路 政 署 正 在

施 工 中 或 準 備 於 短

期 內 施 工 的 區 域 交

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

時 間 表 ( 截 至 2 0 1 3
年 1 2 月 )  

 渡 船 街 、 文 昌 街 及 西 貢 街 交 界 的 燈 號 控 制 行 人

過 路 處 ， 將 在 2 0 1 4 年 2 月 1 0 日 開 放 予 公 眾 使

用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建 議 路 政 署 考 慮 進 一 步 擴 闊

彌 敦 道 近 登 打 士 街 的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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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
TTC 3  運 輸 署 就 委 員 提 出

要 求 跟 進 的 道 路 改

善 建 議 的 綜 合 回 應  

 委 員 認 為 太 子 道 西 1 5 2 A - D 號 停 車 場 入 口 經 常

出 現 人 車 爭 路 情 況 ， 威 脅 行 人 安 全 ， 促 請 運 輸

署 盡 早 改 善 問 題 。  
 
上 述 地 段 用 途 將 列 為 續 議 事 項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4  拆 卸 尖 沙 咀 中 間 道

多 層 停 車 場 臨 時 道

路 工 程 及 交 通 安 排  

 有 委 員 要 求 地 政 總 署 在 拆 卸 中 間 道 停 車 場 期

間 ， 採 取 足 夠 的 安 全 措 施 ， 並 盡 量 避 免 塵 土 飛

揚 ， 以 減 輕 工 程 對 周 邊 社 區 的 影 響 。  

 地 政 總 署  

       
TTC 5 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

計 劃 為 油 尖 旺 區 三

座 行 人 天 橋 加 建 升

降 機 設 施  

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“土 拓 署 ” )將 在 2 0 1 5 年 為 區 內

三 座 行 人 天 橋 (結 構 編 號 K F 8 8、 K F 8 9 及 K F 9 4 )
加 建 升 降 機 ， 工 程 約 需 兩 年 完 成 。  

 土 拓 署  

       
TTC 6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

港 段 西 九 龍 總 站 工

程 進 展 及 臨 時 交 通

管 理 計 劃  

 有 委 員 要 求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 提
供 更 多 指 示 路 牌 ， 提 醒 駕 駛 者 注 意 廣 深 港 高 速

鐵 路 香 港 段 工 程 的 改 道 安 排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TTC 7  強 烈 要 求 警 方 正 視

奶 路 臣 街 ( 魚 仔 街 )
違 例 倒 車 及 泊 車 情

況  

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現 時 安 排 小 販 事 務

隊 人 員 每 天 巡 視 奶 路 臣 街 (魚 仔 街 )，向 非 法 擴 展

營 業 範 圍 和 阻 塞 通 道 的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。 警 方 並

會 加 強 巡 邏 該 處 一 帶 ， 打 擊 違 例 倒 車 和 泊 車 情

況 。  

 食 環 署  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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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TTC 8  關 注 弼 街 7 4 號 專 線

小 巴 停 泊 影 響 行 人

安 全  

 第 7 4 號 小 巴 專 線 設 於 弼 街 的 站 牌 已 改 設 於 西 洋

菜 南 街 2 1 0 號 門 外，與 第 6 1 6 S 線 小 巴 站 牌 位 置

相 同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9  建 議 於 雅 翔 道 與 環

球 貿 易 廣 場 之 間 增

加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 

 運 輸 署 需 就 此 建 議 進 一 步 收 集 資 料 和 勘 探 選

址 ， 以 了 解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。  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TC 10  要 求 加 高 西 九 龍 走

廊 的 圍 欄  
 大 角 咀 道 天 橋 的 圍 欄 將 會 加 裝 檔 板 ， 以 防 有 物

件 從 天 橋 墮 下 ， 擊 傷 途 人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認 為

路 政 署 在 技 術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應 在 西 九 龍 走 廊

豎 設 隔 音 屏 障 或 隔 音 罩 ， 以 紓 緩 行 車 噪 音 對 附

近 居 民 的 滋 擾 。  

 路 政 署  

T T C  11   要 求 採 取 有 效 措 施

改 善 西 九 龍 走 廊 安

全  

  

       
TTC 12  環 保 斗 問 題 未 解 決   委 員 備 悉 地 政 總 署 和 警 方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  地 政 總 署  

警 務 處  
環 保 署  

       
TTC 13  要 求 正 視 大 角 咀 區

違 例 泊 車 問 題  
 委 員 要 求 警 方 加 強 執 法 ， 打 擊 大 角 咀 區 的 違 泊

問 題 。  
 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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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TC 14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－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

系 統 －－ 彌 敦 道

伸 延 工 程 ( 截 至

2 0 1 3 年 1 2 月 的

進 度 報 告 )  

  
路 政 署 預 計 行 人 天 橋 延 伸 部 分 可 在 2 0 1 4 年 第 三

季 開 始 興 建 。 有 委 員 希 望 整 項 工 程 可 如 期 在

2 0 1 6 年 完 成 。  

  
路 政 署  

 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4 年 2 月  
 


